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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工程腐败问题，２００９年以来我国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筛选此
次治理行动中曝光的１４５例腐败案例，通过聚类分析将我国工程腐败分为３种典型腐败模式，得出第三类
工程腐败模式是具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特色的工程腐败类型。在此基础上，对３类工程腐败模式进行判别
分析，通过构建判别函数并进行判别交互验证，发现领导权类型、职务级别、区域和涉案金额４个变量决定
腐败类型，并进一步通过分类和判断函数对每种腐败特征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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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政府投资建设工程具有公共性、信息不对称性、链
长环节多以及利益相关者多样性等特点，监管者、委托
人和代理人都有可能利用制度缺陷、监管漏洞、信息不
对称等实施工程腐败行为，由权钱交易等所引发的“工
程腐败”损失一般远远大于工程腐败的涉案金额，并可
能使得某些职能领域出现失灵，出现“潜规则”和“程序
空转”等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我国对
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
工程腐败问题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投
资建设项目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场所。统计资料表明，
近几年，全国每年因建筑物倒塌事故造成的浪费都在
１　０００亿元以上，而工程实施中因腐败而流失的国家财
产更是不计其数［１］。
政府投资建设工程腐败具有复杂的主体行为演化

过程，表现为干系人的类型多样性和异质性，腐败行为
的环境影响性和主体的交互复杂性等［２］，政府投资建
设工程存在着大量腐败行为，且十分复杂［３］，亟需探寻
这一问题的发生机理、发展规律以及相应对策。但从
长期来看，已有研究大多从政治学、法律、社会学、经济
学等角度，采用数学推理、实证研究等方法［４－６］，对腐败
行为的产生和应对策略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缺乏从管
理范畴对工程腐败的管理内涵、主体行为特征和涉及
环节等规律性问题的深入系统研究，而这正是反工程

腐败的基础和核心问题。公共工程腐败类型多样、情
景复杂，且将建设领域中的突出问题集中通过一种指
标进行分析，可操作性和准确性有待加强。因此，不利
于形成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情境的相机遏制和治理。
论文首先根据工程腐败产生和发展机理，以及各

种微观、中观和宏观影响因素，将工程腐败问题的影响
因素分为主体属性、腐败环节、行为结果３个特征，根
据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典型腐败案件进行腐败案件归

类并实证分析，研究各类腐败的影响因素和规律，并就
各类腐败的治理提出建议。

１　研究评述

国家预防腐败局从工程建设的决策权、审批权和
管理权角度对工程腐败进行划分，将我国工程建设领
域腐败案件分为５种典型模式，即党政领导工程腐败
模式、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工程腐败模式、项目业主利用
管理权工程腐败模式、工程项目承揽商不正当竞争谋
利模式以及工程建设领域中介人员工程腐败模式

等［７］。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按照工程建设
领域发案环节，将贪污贿赂犯罪分成项目决策环节、规
划审批环节、土地出让环节、工程招投标及发包分包环
节、物资采购环节、资金管理及税费减免环节、工程监
理质量管理环节和其它环节等８大环节，并分析出土
地出让、招标投标和资金管理３大环节为腐败最严重
环节［７］。各级省市检察院与纪检监察机构对工程建设



领域的贪污受贿大多按照建设环节进行分类［８］。
目前，我国对工程腐败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建立完

善的建设交易制度和严格招投标管理制度，但由于工
程腐败权钱交易普遍、犯罪主体复杂、涉案金额高、犯
罪环节多、涉及面广、串案窝案多等特点［９］，仅依据建设
环节及权力属性进行工程腐败分类有一定局限性，工
程腐败涉及腐败者的个人情况和中宏观环境，我国一
度出现的“５９岁”现象表明腐败与腐败者的个人特征有
关，而腐败者所处的组织级别、职务级别和权力类型等
都会对工程腐败产生影响［１０］。因此，工程腐败与腐败
者的个人特征、职位和级别有关系，也与拥有的可以进
行权钱交易的腐败权力有关。

２　工程腐败典型模式分析

本文以近５年来公布的工程腐败案件为样本，样
本数据来源于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编写的《工程建
设领域典型案件剖析与预防腐败指引》、中央治理工程
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的《斩断
伸向工程领域的黑手———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设
领域５０个典型案例剖析》和各省市自治区通报的典型
案例共计１７２例，经核查共有２２例不符合文章研究重
点，又有５例贪污数额巨大，引起相关计算失真，最后
保留１４５例典型的工程腐败案例，抽取主体属性、腐败
环节、行为结果３个特征。主体属性包括个人指标（年
龄）、区域指标、职位等级和权力类型指标；腐败环节包
括土地、规划、审批、招投标、拆迁和工程款６个环节；
行为结果具体化为涉案金额。区域指标按照我国一般
概念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３个地区，权力类型指标分
为领导权、主管权和管理权３种类型，其中领导权是指
行政领导具有的决策权等权力，主管权是指主管领导
具有的审批权等权力，管理权是指项目业主具有的资
金管理、项目管理等权力，工程腐败环节划分为介入和
未介入两种情况。

２．１　工程腐败总体情况分析

结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段的划分标准和

我国公务员年龄段划分，将工程腐败人员的年龄段划
分为４５岁以下、４５～５５岁及５５岁以上３个年龄段，４５
岁以下为青年，属于事业奋斗期，而４６～５５岁为事业
发达期，手握重权，５５岁以上一般为退居二线，主要是
培养新人且即将退休。通过对所得数据进行总体统计
分析，所得结果如表１和图１所示。

表１　腐败情况相关统计指标值

类别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年　　龄 ５２．１０　 ６．５３　 ３５．００　 ６６．００　 １４５．００
职务级别 ６．７２　 １．４２　 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５．００
潜伏年数 ７．９８　 ３．４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４５．００
涉案金额 ６８１．００　 ８２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００

图１　工程腐败指标百分比

　　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工程腐败主要分为党政主要
领导腐败和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腐败两类，约占
全部工程腐败案件的８０％，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发年
龄为５２岁左右，腐败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差异大，腐
败人员具有低龄化和高龄化两种极端情况。与一般观
点不同，工程腐败案件更多发生在中部地区，东部次
之，西部最少；腐败主要集中在土地、招投标和工程款
环节；工程腐败的窝案现象较为严重，近４０％的工程腐
败案件为窝案和串案；工程腐败涉案人员的职务级别
和腐败年数都较高，且差异性大，涉案金额均值为６８１
万元，远远高于同期其它行业腐败案件。

２．１．１　年龄影响
分析表明４５岁以上占据工程腐败的绝大多数，且

４６～５５岁是其中的大部分，这说明４６～５５岁是工程腐
败高发人群，由于这些人年富力强，占据重要领导岗
位，腐败后果严重，从腐败金额数目即可管窥。

图２　不同年龄段腐败特征

图２是将年龄划分为３个年龄段后分析得出的有
规律的雷达图，为了便于分析和对比，雷达图中的涉案
金额是腐败金额除以１　０００后得到的小数，以方便与其
它指标对照，图３的潜伏年数亦作类似处理。
中部地区、管理权类型、土地及审批环节的工程腐

败与年龄正相关，而西部地区、工程款及涉案金额中４６
～５５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４５岁以下，而最
少的是５５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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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年龄的增长，职务级别相应提高，腐败者手中
掌握的权力资源也相应增加，腐败类型侧重于决策层
和重要领域的腐败。图２揭示出在中部地区，高层工
程腐败占据比例很大，这与中部地区市场失范及权力
缺乏有效监督有关，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不发达和政
治权力干预大，掌权的政府管理者有进行权利寻租的
机会和土壤，腐败现象最为严重，涉案金额也是４６～５５
岁这个年龄段最为严重，说明直接掌权者拥有的腐败
机会最多，权钱交易最容易。工程款核定与支付由于
需要直接掌权者进行协调和沟通，确认与支付需要经
过拥有签字权的当事人，因此对于工程款，一线直接执
行权力者更容易腐败。
与管理类型相反，随着年龄的增加，低龄的决策层

腐败远远大于高龄的决策层腐败。对原始数据进行分
析后发现，低龄决策层腐败主要集中在区县级主要负
责人中，这部分人追求政绩和约束相对较少、基数大而
腐败案例多，高龄的决策层位高权重，很少有动力再去
进行工程腐败，且受到的监管较严格。

２．１．２　权利类型影响
工程腐败主要发生在领导权和主管权两类中，且

涉案职务级别都高于管理权类，在腐败环节上，领导权
和主管权的重灾区是土地和招投标环节，审批环节所
占比重也比较高，而管理权主要发生在招投标和工程
款两个环节。

图３　不同权力类型腐败特征

图３表明，在西部、土地、审批环节，潜伏年数、涉
案金额及腐败人员数目方面，领导权类型、主管权类型
和管理权类型三者与之呈正相关，且土地所占比重较
大。从权力类型看，土地和审批是领导权类型和主管
权类型腐败的重灾区，特别是土地环节，由于土地是稀
缺资源，近５０％的工程腐败与土地有关。西部地区由
于经济不发达和监督缺失，领导层工程腐败现象突出。
选取的案例也表明决策层腐败案件最多也最突出，这
与领导决策层的权力影响巨大，涉及建设工程各个环
节，行贿腐败决策领导层可以打通很多环节，由于领导
层手握重权，受贿腐败数额也巨大，监督的缺失导致腐

败潜伏年数也是领导层最长。
另外，工程腐败手段日趋隐蔽，许多腐败者在腐败

时注重“长期合作”和“长线投资”，通过建立稳定的权
钱交易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权力出租时间和寻租收
益获取时间出现不一致，出现了权力腐败和腐败收益
因果关系不明显，党政主要领导和行政部门主要领导
拥有强大的权力并垄断相关信息，在项目决策、规划、
审批、招投标、动拆迁、土地出让和工程款支付方面拥
有决策权和影响力，是权钱交易的重点。为获取在权
力寻租竞标过程中的寻租优势，一些行贿人对有“升值
潜力”的对象进行早期投资，而那些已经为其服务的对
象由于忌惮法律法规，约定收益在退休后获取，造成了
“给钱的时候没办事，办事的时候没给钱”的情况，这些
都导致了领导层腐败潜伏年限长，监察困难。

２．２　工程腐败典型模式

工程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腐败者
接受拜金主义思潮，也有在工作中疏于学习，权力腐化
思想严重。工程腐败主体涉及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共工
程的项目主管业主，也包含一批实权职能部门的领导，
腐败可以发生在工程的某个或多个环节。文章根据主
体特征、腐败环节和行为结果进行聚类分析，验证国家
预防腐败局关于工程腐败模式的划分，并期望找寻到
工程腐败的相关规律。

２．２．１　工程腐败模式
通过系统聚类方法分析原始数据，选择区域、权力

类型、腐败环节、涉案金额对数和领域属性为聚类变
量，将原始数据分为３大模式，如表２和图４所示。

图４　３类模式堆积百分比折线

通过计算将工程腐败划分为３个聚类，对应着３种
工程腐败模式，３类模式的观测值分别为５９人、５９人和

２７人，第一类模式中腐败区域分布均匀，权力类型是领
导权类型，腐败领域集中在土地、审批和招投标３大环
节，年龄均值是５２．５岁，涉案金额均值是７７２万元。

第二类模式的腐败地区分布差异性不大，权力类
型有主管权和管理权，腐败领域集中在土地、招投标和
工程款３个环节，年龄分布和第一类模式相似，涉案金
额均值高于第一类模式。

第三类模式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权
力类型有主管权和管理权，并以主管权为主，腐败领域
主要发生在土地、招投标和工程款３个环节，与前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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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该类案发人员的年龄较小，金额较少，年龄是以

４９．１５岁为均值，６．２４为标准差的正态分布，涉案金额
均值为２１８．５万元。

从腐败区域、权力类型、腐败环节、案发年龄和涉
案金额５个环节看，３类聚类各有特点，第一、二类腐败
模式年龄相仿，涉案金额亦相差不多，但在权力类型和

腐败环节不同，第三类模式涉案地区主要以东部为主，

权力类型主要以主管型为主，案发年龄较年轻，涉案金
额比前两类少。其中，第一、二类模式对应着国家预防
腐败局提出的党政领导工程腐败模式、行政主管部门
领导工程腐败模式，而第三类模式是文章发现的以前
文献和其它报告中没有提及具有东部特色的模式。

表２　工程腐败３类模式

类别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Ｓｉｇ． 观测值

第一类模式　
年龄　　　　 ５２．４９　 ６．４３　 ４０．００　 ６６．００　 ０．６４　 ５９．００
涉案金额　　 ７７２．２０　 ８５２．１０　 ２５．５０　 ３　９３５．００　 ０．０２　 ５９．００
涉案金额对数 ６．００　 １．２６　 ３．２４　 ８．２８　 ０．４７　 ５９．００
第二类模式　
年龄　　　　 ５２．９５　 ６．５０　 ３８．００　 ６４．００　 ０．２５　 ５９．００
涉案金额　　 ８０２．５０　 ８８２．００　 ６１．００　 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　 ５９．００
涉案金额对数 ６．１７　 １．０４　 ４．１１　 ８．２９　 ０．６６　 ５９．００
第三类模式　
年龄　　　　 ４９．１５　 ６．２４　 ３５．００　 ５８．００　 ０．８７　 ２７．００
涉案金额　　 ２１８．５０　 ３３３．８０　 ２０．００　 １　４９５．００　 ０．０２　 ２７．００
涉案金额对数 ４．６６　 １．１６　 ２．９９　 ７．３０　 ０．７６　 ２７．００

２．２．２　３种模式特征
从文中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工程腐败的涉案

人员涉及各个年龄段、各个区域和各个环节，工程腐败

的原因各异，文章试图通过搜集的案例，整体分析当前
我国工程腐败整体特点并对工程腐败进行归类，整理
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３类模式划分矩阵

　　３类模式的主体属性、腐败环节、行为结果３个特
征各异，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第一类腐败是
高层腐败，涉案金额较高，主要是腐败环节发生在土
地、审批和招投标环节，表明腐败高层由于手握大权，
可以进行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这些腐败潜伏时间较
长，说明反腐的预防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二
类腐败主要是主管权和管理权腐败，涉案金额同样较
高，腐败环节主要有土地、审批和工程款，这些人基本
是行政审批主管部门负责人和业主，手中掌管直接管
理项目或审批执法的权限，亦有较大的寻租空间。第
三类腐败是东部地区特有的腐败，这类工程腐败人员
发案年龄低，职务级别相对较低，潜伏年数也较少，主
要集中在主管权和管理权，腐败环节集中在土地、招投
标和工程款，涉案金额也较低。

２．２．３　工程腐败模式判别
聚类分析将工程腐败案例归纳为３种模式，但３类

的特征及判别仍需解决。通过逐步判别法判定哪些变
量具有组间判别效力而对研究中多个测量变量进行选

择，建立了一个能够准确预测样本属于哪一类的判断

模型。

按照逐步判别法方法，通过逐步引入和剔除变量，

逐步引入了领导类型、职务级别、区域和涉案金额４个
变量，这４个变量组成的判别函数式最稳定的判别方
程。

表３　Ｗｉｌｋｓ＇λ检验结果

函数检验 Ｗｉｌｋｓ＇λ 卡方 Ｄｆ　 Ｓｉｇ．
１－２　 ０．１２９　 ２８７．４６９　 ８　 ０．０００
２　 ０．６１８　 ６７．６３２　 ３　 ０．０００

　　Ｗｉｌｋｓ＇λ表说明在分析中提取了两个典则判别函
数，两个判别函数的Ｐ值均为零，小于０．０５，通过检验，

两个判别函数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纳入判别函数的
变量对正确判断分类是有作用的。两个判别函数中各
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可用来判断两个函数分别主要
受哪些变量的影响最大。上述两个函数式如函数（１）

和（２），Ｘ１、Ｘ２、Ｘ３ 和Ｘ４ 分别代表领导类型、职务级别、

区域和涉案金额４个变量。

Ｄ１＝０．１８１Ｘ１＋１．０１０Ｘ２－０．２３５Ｘ３＋０．１７６Ｘ４ （１）

Ｄ２＝－０．３４Ｘ１＋０．１８１Ｘ２－０．８７４Ｘ３＋０．３０２Ｘ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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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判别函数，领导权类型对其影响最大，

而对于第二个判别函数，职务级别对其影响最大，而区
域和涉案金额次之。由于典型判决函数计算相当繁
琐，可以采用Ｂａｙｅｓ判别函数直接进行判别，据此可以
写出Ｂａｙｅｓ判别函数式（３）、（４）和（５），Ｙ１、Ｙ２ 和Ｙ３ 分
别对应着上述分类模式。

Ｙ１＝－２７．９９＋３．７４Ｘ１－６．１３Ｘ２＋５．４９Ｘ３＋０．００１Ｘ４ （３）

Ｙ２＝－４４．４２＋３．１３Ｘ１－１７．１Ｘ２＋５．１８Ｘ３＋０．００２Ｘ４ （４）

Ｙ３＝－１９．５８＋２．２１Ｘ１－１５．９Ｘ２＋３．５４Ｘ３＋０．００１Ｘ４ （５）

因此，可以利用这些判别式直接计算新观测属于
各类的评分，得分最高的一类就是该观测相应的类别，

这样可以很方便地对工程腐败的类别进行判定。

通过判别分析，可以发现领导权类型、职务级别、

区域和涉案金额４个变量决定着腐败的类型，根据上
述判别公式和判别准则，可以判别新样本的归属类别，

以便对工程腐败案例进行归类。

３　结语

综上可以发现，高层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主要发
生在土地、审批和招投标环节，涉案金额较大；另一类
是行政审批执法部门和项目业主的腐败，由于他们手
中掌握主管权和管理权而主要发生在土地、招投标和
工程款３个环节。土地和招投标是工程腐败重灾区，

不论级别高低和腐败类型均牵涉到这两个环节。而领
导权类型、职务级别、区域和涉案金额４个变量对工程
腐败类型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如
下结论：

（１）高层腐败模式与其职务级别和所处区域关系
密切，腐败环节偏向于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及权力影响
力，治理这部分工程腐败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在权
力与市场之间划分清界限，对土地、审批和招投标３个
关键环节进行有效监督。

（２）第二类腐败集高层腐败于行业主管腐败与一
身，既有高层决策权力，又兼具行业审批管理权，这些
人是工程腐败的直接操作者，是工程建设领域违规违
法的直接作案人，涉及工程建设的土地、招投标和工程
款支付各个重要环节，职务级别高低直接决定了腐败
能量，这部分主要包括行业主管负责人和政府分管领
导。对这部分腐败防范主要是进行建设领域行政体制
改革，改革现行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的模

式。
（３）第三类腐败是东部地区特有的，以低层级的处

室领导为核心，这些人是部门职能处室的负责人，是基
层腐败者。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各项监督落实比较
到位，说明东部在公共工程中反腐工作开展较好，权力
制约因素较多，是我国工程反腐的一个方向，另一方面
也说明工程腐败面临着低龄化趋势。

政府公共工程腐败问题涉及建设管理各个部门、

各个环节，具有管理系统的复杂性和制度紊乱性。当
前的工程腐败问题有涉案人员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放松

要求和思想腐化的因素，但大面积的工程腐败也表明
我国的建设工程管理制度存在着不足和漏洞，这些是
研究政府公共工程和其它工程腐败的重点和难点。分
析我国当前工程管理运行制度和机制是否相互耦合是

未来研究工程腐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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